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促请政府加强规管放债人及财务中介公司」议案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017 年 2 月 8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促请政府加强规管放债人及财务中介公司」议员议案的开场发言全

文： 

 

代主席： 

 

  多谢麦美娟议员的动议，以及梁耀忠、胡志伟和梁继昌议员提出的修

正案。 

 

  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金融机构为市民或企业提供借贷，可为

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力，而放债人（即坊间一般称的财务公司）亦可为财

政条件较差的市民或企业提供银行以外的合法借贷渠道。 

 

  现今社会资讯发达，市民或企业可以直接向金融机构贷款，无须通过

第三方申请，减省手续费之余，亦可降低被不良分子以财务中介（下称「中

介」）之名滥收费用或欺骗款项的风险。随着近年政府推动金融科技，已

有放债人采用流动技术及大数据处理贷款申请，令直接向放债人借贷更方

便。 

 

  去年，我们在立法会事务委员会及其他不同场合，都讨论过有借款人

因为被游说透过第三方转介向放债人借贷，而让自称中介的骗徒以不同名

目收取高昂费用，甚或编造不同借口扣起借款人的贷款后潜逃。为此，政

府在去年落实了四大应对措施，即加强执法、加强公众教育、加强为市民

提供的谘询服务，以及施加更严格的放债人牌照条件。 

 

（一）加强执法 

 

  首先，警方过去两年采取了多次大型执法行动。部分案件已被落案控

告「串谋诈骗」，并已排期于法院审理。 

 

（二）公众教育 

 

  为了提醒公众注意不良中介的诈骗手法，我们在去年四月至十一月推



行了第一轮公众教育活动，包括播出政府宣传短片及声带、张贴海报和派

发资料小册子。 

 

（三）加强为公众提供的谘询服务 

 

  此外，社会福利署去年起推行先导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设立电话热

线，令受财务问题困扰的市民可以及时得到情绪支援和其他援助渠道的资

讯。 

 

（四）更严格的放债人牌照条件 

 

  因应中介滥收费用这个核心问题，个别立法会议员提出检讨及修订

《放债人条例》。但现行条例已明文禁止放债人、与其有关连的各方（例

如其雇员、代理人及代其行事的人），以及与放债人共谋的人向借款人收

取费用。虽然有意见认为中介滥收费用的问题可能反映执法不力或现行法

例未尽完善，但经与执法部门研究后，我们认为法例已清楚将收取费用列

为刑事罪行，应该集中处理执法面对举证困难的问题。因此新的规管措施

的首要目的应是确立中介不能向借款人收费的规定。 

 

  我们经谘询放债人后，向牌照法庭提出施加额外放债人牌照条件。牌

照法庭亦已按程序，就所有放债人牌照施加了额外牌照条件，并已于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一日生效。自该日起，任何向放债人借款的市民或企业应谨

记，绝对不应向任何中介就涉及其贷款申请的事宜付出任何费用。 

 

  额外牌照条件要求放债人在处理涉及中介的贷款申请时必须做好尽

职审查，只能在已符合有关的额外条件后，才能向借款人批出贷款。如果

贷款申请涉及中介，该中介不可向借贷人收取任何费用，并必须获放债人

委任和载列于放债人登记册。市民在使用中介服务前，应在公司注册处的

网站查阅登记册，核实中介的身分。 

 

  为配合新规管措施的落实，第二轮公众教育活动已自去年十一月底展

开，包括播出新的政府宣传短片及声带，透过不同渠道（如区议员、立法

会议员办事处）分发新资料小册子和张贴新海报，提醒借款人可以如何保

障自己。 

 

未来计划 

 

  新规管措施是按现有的良好法例基础上制定，可有效打击不良中介及



其与放债人共谋诈骗借款人收取高昂费用的问题，有助公众及合法经营的

放债人防范骗徒，以及协助警方更有效作出举证。 

 

  新的规管措施至今虽只实施约两个多月，但市场反应正面，放债人的

广告也加入了风险提示字句。虽然有议员在议案中引用一些个案或投诉数

字，但根据过往经验，牵涉不良中介案件的人士通常会于案发后数个月甚

至一年后才作出举报。因此，那些数字都只是反映新措施落实前的情况。 

 

  我们会留意新措施落实情况及与警方、非政府团体和放债人业界组织

等保持紧密沟通，了解不良中介的手法有否转变。我们会在额外牌照条件

实施六个月后检讨其成效，并会根据检讨结果，考虑是否有需要推行更多

改善措施。 

 

  代主席，我会在总结发言时就议员的意见和各项相关议题再作整体回

应。 

 

 

完 


